招 聘 公 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河南省交通厅批准，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庆）广（州）高速息县段、息县至光山段，许（昌）亳（州）高速许昌至扶沟段，禹州至登封高速公路，洛（阳）南（阳）高速公路分水岭至南阳段，驻马店至泌阳高速公路，泌阳至桐柏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一线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380人。
二、招聘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

2、道德品质优良，事业心强，具有开拓精神，吃苦耐劳，踏实细心，作风正派。

3、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听力、视觉和语言障碍。

4、具有河南省户籍，无违法犯罪记录。

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熟悉计算机操作。

6、年龄在18周岁（1989年7月1日之前出生）至25周岁（1982年7月1日之后出生），全日制本科毕业的可放宽至28周岁（1979年7月1日之后出生）。

7、男性净身高1.68米以上，女性净身高1.58米以上。

三、报名范围

1、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自愿报名。

2、受党纪处分两年以内，受政纪处分尚未解除或因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不属报名范围。

四、报名程序

1、网上报名。本次招聘人员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网址是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网站（www.hnew.com.cn）。

（1）报考人员注册。报考人员可在2007年8月1日、8月2日8：00-17：00期间登录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网站，进行报考注册。

（2）填写报名表，提交报考申请。报考注册结束，报考人员即可于2007年8月1日、8月2日8：00-17：00期间登录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表，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不能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时，报考者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如实提交有关信息和材料，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和录用资格。
填写报名表时，报考人员应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数码照片（近期免冠1寸正面证件照，jpg格式）。
（3）资格初审结果查询。报考人员提交报名表后，可登录公司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初审。（为防止网络拥塞，建议在非报名时间查询报名是否成功）
2、缴纳报名考务费。通过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请于2007年8月1日、8月2日8：00-17：00期间，8月3日上午12：00前按规定缴纳报名考务费。
考务费缴费方式：报名人员持本人办理的银行卡（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其中任一银行发行的银行卡），到发卡银行各网点的柜台，通过“电汇”的方式汇款。收款单位：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帐号：41001519010050005600，开户银行：郑州市建行桐柏路支行。
注意：我单位只接受通过银行卡“电汇”方式缴费，其他缴费方式概不接受。
3、报名（缴费）确认。已缴纳考务费的报考人员请于2007年8月1日、8月2日8：00-17：00期间，8月3日上午12：00前登录网站进行报名费缴费确认查询。报名费缴费确认采取网上确认的方式进行, 缴费确认成功后即视为报名确认成功。未按期缴纳报名考务费者视为自动放弃报名。
4、领取准考证。报名确认成功后，报考人员本人请于2007年8月15日登录报名系统，在领取准考证栏内查询领取准考证时间、地点及考试时间。未按期上网查询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五、笔试、面试、体检
1、笔试
笔试专业科目为交通基础知识，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参加笔试时，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笔试成绩可登录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网站查询。
2、资格复审、体检及面试
根据笔试成绩，按招聘人数1：1.2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资格复审、体检及面试人员。参加资格复审、体检及面试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准考证、学位学历证、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纪证明、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的无违反计划生育证明（已婚者提供）等原件及复印件、1寸免冠近期彩色同底版照片2张等材料。
六、待遇和管理

公司对招聘人员实行聘用制，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为六个月，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办理聘用手续，聘期为两年，聘用期满后，劳动合同自行终止。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可再续聘。员工聘用后待遇按本企业规定执行。
七、其它
按豫计收费[2002]1089号文件有关规定，本次招聘收取报名者考务费80元/人。
报名咨询电话：0371-68736720     
0371-6876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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